
关于禁止“实验室安全教育考核结果不合格人员进入环境科学与工

程实验室”的通知 

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室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—28 日对环境类专业本科生（环

境 13 级、环境 14 级、环境 15 级）和需进入实验室做实验的研究生（环境类 14

级和 15 级）开展了“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”工作，考核共

有 15 人考核不合格。2016 年 10 月 9 日下午 16:00—18:00 在资环楼 132 对实验

室安全教育考核不合格学生进行了“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安全教育再学习和补

考”工作，共有 6 人参加再学习和补考，考核结果为合格。 

根据资源环境学院要求：“环境类专业的所有本科生”和“需进入实验室做实

验的研究生”必须参加“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”，考核合格

方可进入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开展实验。目前，仍然有部分同学既未参加 2016 年

6 月 27 日—28 日“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”，也未参加 2016

年 10 月 9 日 “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安全教育不合格人员再学习和补考”。因

此，禁止以下 9 名同学进入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开展一切活动。名单如下： 

禁止进入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学生名单 

班级 学号 姓名 

实验室安全教育

培训和考核 

（2016.06.27-28） 

实验室安全教育

再学习和补考 

（2016.


